


渝（万盛经开）环准〔2025〕018号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改扩建及品质提升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资料已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局原则同意国药集团重庆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其提出的环保措施。
2、 项目在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万东北路43号建设。建设规模：建设单位在现有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A院区北侧新增用地面积约38943m2，主体工程包括新建1#门诊楼、2#医技住院综合楼，改造7#业务综合楼和8#感染科内部功能布局，拆除现有的3幢放射科楼，新建总建筑面积105018.36m2（地上建筑面积69847.64m2，地下建筑面积35170.72m2），现有建筑利旧面积34095.17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2422.17m2，地下建筑面积1673.00m2），新增编制床位47张，总床位增至700张。建设内容：新建1#门诊楼（1F~4F，高27.1m，总建筑面积约15494.3m2），主要布设外科、骨科、儿科、儿保、内科、妇科、产科、医学美容科、口腔科、眼科诊疗室等；新建2#医技住院综合楼（1F~12F，高63m，总建筑面积约52481.03m2），主要布设放射科、超声科、检验科、病理科、输血科、妇保科、标准病房等，共布设住院床位485张；现有7#业务综合楼调整布局（-1F~21F，建筑高85.2m，总建筑面积约28628.98m2），主要布设为高压氧仓、体检中心、血液透析中心、肾内科病房、康复治疗区、标准病房、厨房食堂、信息机房、档案室、文化展馆等，共布设住院床位215张；现有8#办公楼改造为感染楼（1F~4F，建筑高15.9m，总建筑面积约3816m2），主要布设感染科诊室、病房及医务区；新建3#地下车库（地下2层，建筑高度9.9m，总建筑面积约35604.79m2），主要布置车库、柴油发电机房、锅炉房、设备用房及部分医疗用房，设置停车位共850个（其中地上车位155个，地下车位695个）；扩建6#液氧站及相关附属用房（1F，建设面积约23.4m2），依托原有门卫室、办公室、食堂等辅助工程；新建药房、污水处理站储药间等储运工程；配套建设排水、供电、供热、供气、空调、消防等公用工程；同步建设废气治理、废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本项目不设置太平间，洗衣委外处置。项目所涉及的辐射装置（设备）要单独办理环保手续。
项目新增劳动定员850人，建成后全院人员1200人（其中医护人员850人，行政后勤人员350人）。年工作365天，门诊、后勤部一班制，每班8h，住院为24小时工作制。项目总投资99605.7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
3、 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的行业，必须按照国家排污许可证有关管理规定要求，申领排污许可证，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该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防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风险事故、环境危害等不良后果，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做好废水处理工作。施工期：施工场地内修建截排水沟及隔油沉淀池，施工机械清洗废水、车辆清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医院现有设施处理；项目未投运前，全院综合废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500m3/d）继续处理，项目投运后，现有污水处理站改建为雨水收集池，全院废水全部排入新建污水处理站。运营期：全院综合废水（食堂废水隔油、感染科废水消毒预处理）经集中收集后一并进入新建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1000m3/d），采用“生化池+格栅+调节+缺氧+好氧+沉淀+接触消毒+脱氯”的处理工艺，处理达《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限值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万盛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后排入孝子河。
（2） 加强废气治理措施。施工期：施工场地设置围墙或者硬质围挡进行封闭，主要道路硬化处理。施工采用湿法作业，设置洒水抑尘设施。楼体拆除工程采用人工和机械结合方式进行，不得采用爆破等作业工艺，拆除过程中采用洒水喷淋进行降尘；施工场地进出口设置车辆冲洗设施，严禁带泥上路；运渣车采取密闭式运输并控制车速，及时清扫运输洒落泥土；临时砂石料堆场进行洒水抑尘，采取覆盖措施；混凝土全部外购预拌成品，不得在施工现场熬炼沥青、搅拌砂浆、焚烧各类废弃物。运营期：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收运点定期除臭；燃气锅炉使用低氮燃烧器，燃烧废气经烟道引至1#门诊楼楼顶DA001排气筒30米高空排放，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排放标准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58－2016）及第1号修改单燃气锅炉其他区域标准限值；污水处理装置和污泥暂存地加盖密封，污水处理站臭气采用“水喷淋+除雾+活性炭吸附”工艺处理后引至1#门诊楼顶DA002排气筒30米高空排放，废气中的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排放标准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标准限值，污水处理站周边无组织氨、硫化氢、氯气、臭气浓度排放标准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3限值。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置后引至7#综合业务楼屋顶DA003排气筒排放，废气中的油烟、非甲烷总烃排放标准执行《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50/859-2018）限值；柴油发电机废气经烟道引至1#门诊楼顶排放，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标准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无组织排放限值；中药熬药废气经换气系统收集后烟道引至1#门诊楼顶排放，医疗固废贮存库废气经负压收集活性炭处理后在5#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屋顶排放，中药熬药、医疗固废贮存库等无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排放标准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中二级标准限值。本项目共设3根排气筒。
（3） 强化噪声污染防治。施工期：选择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机械保养，选用先进的施工器械和工艺；施工场界修建围挡；采用人工拆除方式拆除楼体，禁止使用爆破、破碎锤等噪声较大的工艺；运输作业车辆实行限速、禁鸣等管理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夜间施工，如因特殊工艺需要必须夜间作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提前报批。施工期噪声排放标准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运营期：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减振降噪措施；柴油发电机设置在专用房间内，并安装减震垫，空调、风机基座减震，风管设消声装置及柔性接口；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避免因设备问题而引发突发性高噪声，加强医院周边绿化。项目运营期东、南、北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西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限值。
（4） 依法处置固体废物。施工期：施工弃土弃渣送至指定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置。营运期：新建5#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内设一般固废间（包括生活及餐厨垃圾间、一般工业固废间）和医疗固废贮存库（包括医疗废物暂存间、危险废物暂存间）。中药渣、废包装材料、锅炉软水废树脂、未污染废物等一般工业固废分类暂存于一般工业固废间，一般工业固废间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要求，中药渣、包装废物定期外卖资源回收公司，锅炉软水废树脂更换后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理，未污染废物定期交由有相应资质和能力单位处置，餐厨垃圾收集后交由餐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处理，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设置医疗废物暂存间和危险废物暂存间，医疗废物暂存间、危险废物暂存间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修建，医疗废物（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废物）消毒后，置于标识明确的密闭专用包装桶或容器内分类暂存于医疗废物暂存间，感染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废物按规定送至有相关危险废物处理资质单位处理，病理性医疗废物送火葬场处理；废紫外线灯管、废化学品包装、农药废物、废活性炭、特殊医疗废液等危险废物要分类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内，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污水处理设施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掏，污泥经石灰消毒处理后交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5） 做好地下水污染防护。制地下水污染源头，防止对管道、设备、污水储存及处理构筑物的跑、冒、滴、漏；做好地下水分区防渗，项目地下水重点防渗区（渗透系数≤1.0×10-7cm/s，等效黏土层厚度≥6.0m）包括污水处理站、医疗固废贮存库、柴油存储区、感染科消毒池等。
（6） 做好环境风险防范。新建污水处理站配套建设300m3事故池，确保事故液得到有效收集；柴油存储区地面进行防腐防渗，设置容积为2m3的围堰，柴油桶采取托盘存放，周边设置警示标识，常备消防器材；亚氯酸钠密闭存放，次氯酸钠溶液配置间地面采取防渗防腐措施；规范转移危险废物，严禁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危险废物；强化人员培训，加强设备日常巡查维护。
（7） 建设单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污染物对土壤、地下水造成污染。
（8） 项目环保验收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相关规定执行。你单位应通过网站或其他公众便于知晓的方式公开环保设施竣工时间、调试期限、验收报告等信息，同时将相关信息报送至我局；验收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你单位应将项目验收相关信息填报于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
（9） 你单位应主动向社会公开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和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环境信息。
4、 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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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万盛经开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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